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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科技厅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

印发《云南省科技计划支持重点产业和

优势产业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

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云科法发〔2010〕11号

各州、市科技局、质量技术监督局：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订云南省自主创新若干

配套政策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08〕183 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

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的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09〕143号）

的要求，省科技厅与省质监局共同研究制定了《云南省科技计划

支持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试行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并经全省标准化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

过。现将《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地、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云南省科技计划支持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技术标准研

究与应用试行办法

二○一○年三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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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科技计划支持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

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试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，推进建设创新型云

南行动计划进程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实施<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

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-2020年）>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06〕6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的

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09〕143号）等的相关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计划，是指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及相

关部门设立并组织实施的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活动及相关的其

他科学技术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是指烟草及其配

套、能源、冶金、石化、装备制造、医药、光电子、有色金属新

材料、煤化工及磷化工、生物质能源、建材、旅游、农特产品加

工等在国内外具有竞争优势或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产业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，是指根据全省科

技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以我省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中

的技术标准为主要对象，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加快创新型云南

建设步伐为目的，着力解决我省相关产业发展中的重大、共性、

关键技术标准问题，促进发展方式转变，实现科技资源的合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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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标准化科学研究与应用

活动。

本办法中所称的重要技术标准，是指对国民经济、社会发展

及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和保障作用的各类技术标准。

第五条 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，应当遵循国民经济、社会发

展及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与前瞻性发展相结合，国内与国际相结

合，标准化人才培养与基地建设相结合，产学研相结合，引导与

统筹政府、行业、地方、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等全社会资源相

结合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各类科技计划应根据计划的目标与功能定位，按照

分类指导的原则，有重点地支持能带动形成重要技术标准的相关

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。

第七条 加快我省技术标准战略研究工作，并将技术标准战

略贯穿于技术标准研究、应用及组织实施的全过程，通过科技计

划项目的实施，带动相关重要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和试验验证，

以及与重要技术标准研制相关的实验仪器设备、实验数据、计量、

检验、检疫、检测设备与方法等的研究和改进。

第八条 科技计划要通过涉及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项目的

实施，带动技术标准人才队伍建设，重点培养国际标准和技术性

贸易措施的研究人才及重要技术标准推广应用人才。

第九条 结合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，鼓励我省的相关研究开

发机构和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，并通过技术标准的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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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与应用，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，推动我省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

展。加强国际技术贸易标准研究，针对我省重点和优势产业出口

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制定具有实用性和指导性的技术标准，应对国

际市场准入和规避国外技术壁垒。

第十条 科技部门在研究制定科技计划和项目申报指南时，

应征求同级标准化主管部门关于技术标准发展的意见，征求相关

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、技术联盟及标准联盟等行业组织和有关企

业、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等关于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的意见。

第十一条 科技计划项目应围绕我省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，

把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有利于促进我省技术创新、科技成果产

业化以及产业技术标准、重要产品技术标准和相关检验、检测技

术标准的制修订, 促进我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,提升产业竞争

力，培育创新载体与创新人才的科技计划项目”作为支持的重点。

第十二条 对具有以下作用的科技计划项目，可根据相应科

技计划管理办法，在立项时给予优先考虑：

（一）有助于形成对我省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保

障作用的公益性技术标准的研究与应用；

（二）有助于形成重要技术标准；

（三）有助于重要技术标准形成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地方

标准；

（四）有助于我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领域、重点产

业和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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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有助于形成显著提高我省相关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

和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；

（六）有助于保护我省优势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性贸易措施

的技术标准；

（七）有助于企业在专利实施转化和产业化中进行专利技术

标准化的研究与应用。

（八）企业在实施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过程中研制的重要技

术标准；

（九）由我省产业联盟（行业协会）或企业领衔制定的重要

技术标准。

第十三条 在科技计划评审专家库中吸收、补充技术标准评

审专家，为技术标准科技计划项目的立项评审、组织实施和项目

验收提出咨询意见。

第十四条 鼓励企业结合项目实施，联合高等院校、科研院

所等开展技术标准研究与应用。

第十五条 涉及重要技术标准关键技术研究的项目，在立项

时要对相关技术标准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说明，并将形成的技术

标准作为项目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。项目验收时，要对重要技术

标准的相关指标进行考核，作为项目承担单位今后继续承担科技

计划项目的依据之一。

第十六条 鼓励企业等社会各方多方投入，参与关键技术标

准的研究与应用，实现技术标准研究工作多元化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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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根据不同项目情况，技术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

应纳入科技计划项目的主要研发内容及考核要求，相应支出经费

纳入项目预算。

第十八条 建立科技计划形成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

的快速工作机制。对科研成果可形成地方重要技术标准的项目，

经科技成果鉴定专家组建议，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项目承

担单位的申报，应优先列入云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，并及时

纳入地方标准制定工作程序；对科研成果可形成国际、国家或行

业技术标准的项目，推荐列入相关标准制修订计划。

第十九条 科技部门与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定期交

流沟通机制，及时将形成的重要技术标准信息在相关的政务网站

及媒体进行发布，促进重要技术标准的推广应用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